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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电火灶
1 范围
[bookmark: _Toc249933544]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火灶的范围、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命名（后面在术语和定义中，对于电火灶进行说明）、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单相供电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火灶，不适用于商用三相供电的电火灶产品。
对于气、电组合型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的电火加热部分应符合本标准。
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用电火灶。
[bookmark: _Toc9210030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706.2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
GB 30720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值及能效等级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和导则：倾跌与翻倒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4214.1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798.2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2部分：运输 
GB/T 23128 电磁灶标准
[bookmark: _Toc92100302]
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92100304]GB 4706.1、GB 4706.22、GB 4706.29、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 17625.2、GB/T 2312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火灶
是一种用电作为能源的燃灶具，基于低温热等离子体理论基础，由市电整流滤波、功率因数校正（PFC）、高频高压逆变、精准控制及保护、等离子体发生器构成，产生等离子体火焰束，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实现明火烹饪的电灶。

3.2 单灶头
指一个炉头的灶具。

3.3 多灶头
指2个或以上炉头的灶具。

4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本标准中适用的电火灶应符合GB 4706.1中规定的要求。

4.2  外观要求
4.2.1  整机外观：应光洁，无划痕、刮伤等；紧固件不松动，底座胶脚不应脱落且无明显晃动，操作面板粘贴牢固，不起翘，粘贴位置端正。
4.2.2  灶面板部分：无裂纹和明显崩边、针孔，条纹，丝印清晰，色泽一致，灶面板与上盖的粘接紧固，无锐利边缘。
4.2.3  塑料件部分：外露表面应光洁、色泽均匀，无严重变形、缩水等现象。

4.3  对高低温、高湿环境的适应性
4.3.1  耐高温性能
    按照5.4.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

4.3.2  湿热环境储存
    按照5.4.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

4.3.3  耐低温性能
    按照5.4.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

4.4 跌落性能
      按照5.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电火灶应无损坏，且仍能正常工作。

4.5 自动关机性能
器具在长时间未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应具有自动保护能力。
    电火灶接通电源正常工作时，在未进行其他操作的情况下，功率在1800W以上时电火灶应在1.5h内自动关机或转为待机状态。1800W以下时电火灶不进行自动关机功能。
注：在1800W以下时认为用户在进行长时间炖煮操作，故不进行自动关机功能。

4.6  最大输入功率
    电火灶按照5.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器具在正常工作温度下，其输入功率对额定功率的偏差不应大于表1中所示偏差。器具标有额定电流，则其在正常工作下的电流和额定电流的偏差，不应超过表2中给出的相应偏差。
    对于多个加热单元的电火灶，如果可以单独工作，则其每个加热单元也均应符合以上要求。
                                          表1输入功率偏差
	负偏差
	正偏差

	-10%
	+5%


                                      表2电流偏差
	负偏差
	正偏差

	-10%
	+5%



4.7  热效率
       对于多个加热单元的电火灶，不考虑同时工作的热效率。但其每个加热单元均应不低于70%。
   按照5.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8  噪声
       按照5.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电火灶的噪声限值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额定总功率P/W
	噪声限值[A计权声功率级/dBk A) ]

	
	单眼灶
	两眼以上电火灶

	P≤2500
	≤65
	≤75

	2000＜P≤3500
	≤68
	≤78



  4.9 待机状态功率
       电火灶的待机状态功率值应不大于10W,按照5.9规定的方法试验。

  4.10 耐候性能
       按照5.10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电火灶中的电镀件和油漆件的主要表面不得出现明显的气泡、脱落                  及锈蚀。

4.11 寿命试验
   电火灶连续工作72小时，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无强制空气对流的条件下：
环境温度：20℃±5℃；
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力：86 kPa～106kPa；
交流电源：频率50Hz±1Hz，总谐波失真≤3%；
电压：单相220V±1%；
直流电源：额定电压±1%。

5.2 试验用仪器、仪表和设备      
试验用仪器、仪表和设备的规格或准确度要求见表4。
                                       表4仪器，仪表和设备的规格或准确度
	名称
	规格或准确座

	电工仪表
	0.5级(出厂检验用不低于1.0级)

	温度测量仪表
	±0.5℃

	电能表
	能够在最小20mW·h的水平上测量能耗

	计时器
	走时精度不低于±2s/d

	设备
	准确度应满足试验条件要求

	标准锅
	应选用完全覆盖加热区域最小规格的标准无涂层铝锅(标准锅底部直径大于炉腔有效直径)



5.3 外观检查
      在40W日光灯的光线良好情况下，将待检物置于45cm处目视检查。
 
5.4 高低温、高湿环境适应性试验
  5.4.1 耐高温性能试验
      将电火灶放在55℃±2℃试验箱中，按GB/T 2423.2规定的程序，使其在不通电的状态下，储存16h。然后在室温条件下恢复1h。

  5.4.2 耐湿热性能试验
      将电火灶置于40℃±2℃，相对湿度为90%～95%的湿热箱中，按照GB/T 2423.3的规定，使其在不通电状态下保持48h，然后在室温条件下恢复24h。

  5.4.3 耐低温性能试验
      将电火灶置于-25℃±2℃的恒温箱中，按照GB/T 2423.1规定，使其在不通电的状态下，储存2h。然后在室温条件下恢复2h。
 
 5.5 跌落试验
      将电火灶置于水平台面上，以电火灶任意一边为轴，将另一边提起30°(与水平夹角)，然后放开，倾跌三次，    然后提起另一长边，倾跌三次，试验按GB/T 2423.7规定的程序进行。
 
 5.6 输入功率和电流试验
       在正常工作状态条件下，将配套锅盖上盖子，置于电火灶待测试加热单元中心后开机，并将所有能同时工作的电路都处于工作状态，按照额定电压供电，功率调节到最大挡位，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当输入功率稳定时，通过测量确定是否合格，如果电流在整个工作周期内变化，则选取一个代表性的期间中出现的电流平均值来决定该电流。
 
 5.7 热效率试验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参照附录A选择可以覆盖加热区域的最小规格标准锅(标准锅底部直径大于线圈盘有效直径) .测量加盖标准锅的质量M2：将相应标准锅置于冷态被测电火灶加热单元中心，将锅内装入表5规定质量的水M1，水温为15℃±1℃，加盖，温度计从锅盖孔中放入锅内中心位置，水银部分浸入水中距离锅底10mm，读出温度计读数t1，启动电火灶并迅速调节到最大额定功率挡，当水的温升接近75K时，关闭电火灶，同时记录消耗的电能W，并读1min内的最高温度读数t2。温升K在75K±1K范围内为有效，并根据式(1)计算出电火灶热效率。
注：测试热效率时，允许调整离子头高度到标准锅最佳受热状态。
    
以初次测试记录的电能E为依据，再重复上述测试过程两次，计算测量三次热效率的平均值作为该产品的热效率值。器具有多个加热单元时，按照加热单元逐个进行试验。
                                      表5 标准锅添加水的质量
	标准锅代号

	锅的尺寸/mm
	锅的其他参数
	添加水质量M1/kg
	锅表面处理要求

	
	锅内径A
	锅底厚度C
	锅壁厚度D
	锅深度H
	底角半径RE
	底面积/cm2
	
	试验锅采用：无光铝锅，色度值满足：
——L*≤50；
—— -10≤a*≤+10
—— -10≤b*≤+10
测试条件：采用SCI（包含镜面反光）方式，标准观察角为10°，使用D65标准光源

	D1
	120
	2
	1.5
	73
	2.5
	113
	0.80
	

	D2
	180
	
	
	94
	
	254
	2.00
	

	D3
	200
	
	
	130
	
	314
	2.20
	

	D4
	220
	
	
	140
	
	380
	2.50
	

	D5
	240
	
	
	150
	3
	452
	2.80
	

	D6
	260
	2.5
	1.8
	160
	3.5
	531
	4.00
	

	D7
	280
	
	
	170
	
	615
	5.00
	

	D8
	300
	
	
	180
	
	707
	6.00
	

	D9
	320
	
	
	190
	
	804
	8.00
	

	公差
	±1%
	±0.2
	±0.2
	±1%
	0~0.5
	/
	/
	



根据式(1)计算电火灶热效率：

                 η=( C1M1+C2M2)×K×100%/(3.6×106×E ) ………………(1)
式中：
          η—热效率%；
          C1—水的比热(按4.18计算)，单位为千焦耳每千克开[kJ/(kg·K)]；
          M1—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2—锅身和锅盖的比热(锅的材质为铝材，按0.88计算)，单位为千焦耳每千克开[kJ/(kg·K)] ；
          M2—锅身和锅盖的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 —消耗的电能，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K —温升，单位为开(K)(K=t2一t1)。 

5.8 噪声试验
        电火灶的噪声测试按GB/T 4214.1规定的方法试验。在电火灶加热单元中心放置配套锅，配套锅内加入70%的室温水，不加锅盖，电火灶用最大功率加热。在保持水温70℃以下，距离1m，记录器具产生的最大噪声；多个加热单元电火灶应在所有单元同时工作条件下测试。
   
5.9 待机状态功率试验
        被测样品以额定电压供电，处于功耗最大的待机状态；且功率计读数稳定(大约90min)时，开始测试；记录测量所用时间和耗电量。
     平均功率按式(2)计算：    
                     .....................................(2)
式中：
P—平均功率，单位为瓦(W)，精确到0.1W：
E—测量的耗电量，单位为瓦小时(W·h)：
t—测量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以上试验方法是仲裁的试验方法：也可采用附录B的试验力法。

5.10 耐候性能试验
         电镀件按照GB/T 2423.17盐雾试验的方法进行试验；
         油漆件按照GB/T 2423.3湿热试验的方法进行试验。

6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4706.1的该章均适用。

[bookmark: _Toc382570709]






































[bookmark: _Toc381270934][bookmark: _Toc381271016]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标准锅及锅盖尺寸要求
A.1 标准锅及锅盖
尺寸见图A.1~图A.2。

A.2 技术要求
A.2.1：锅体
a:锅的几何尺寸和各项参数参照EN30-1-1:2008+A1:2010表C.1,；铝质（比重2700kg/m³）。
b:试验用锅采用：无光黑底锅，色度值满足（推荐）：L≤50，a≤±10。测试条件：采用SCI（包含镜面反射光）方式，标准观察角为10°，使用D65标准光源。
A2.2：锅盖
a：材料铝质（比重2700kg/m³），使用拧紧接头来固定水银温度计，通孔范围3.0mm-7.0mm。
b：A为锅内径，公差。[image: ]
图A.1 锅身
[image: ]

图A.2 锅盖
2

[bookmark: _Hlk110583247]附录B
(资料性附录)
电火灶待机功率测试方法—功率计法

B.1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2℃；
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电源电压为：220V±1%，频率为50Hz±1Hz。

B.2 测量仪器
   功率计为有功功率计，分辨率为0.1W。

B.3 试验方法
    a)被测样品以额定电压供电，处于功耗最大的待机状态；记录功率计读数稳定时的值；
    b)被测样品存在手动调节的待机状态，则应在功耗最大的待机状态下进行测试。
自动循环待机状态，测量时间要长并保证获得包括各种待机状态的平均值。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氮氧化物[NOX(a=1)]的排放等级

C.1 家用电火灶燃烧烟气中氮氧化物[NOX(a=1)]排放等级
家用电火灶燃烧烟气中氮氧化物[NOX(a=1)]排放等级规定见表C.1。

表C.1  氮氧化物排放等级
	NOX(a=1)排放等级
	NOX(a=1)极限浓度/%

	
	电火灶

	1
	0.015

	2
	0.012

	3
	0.009

	4
	0.006

	5
	0.004



C.2 试验用仪器
试验用仪器宜采用化学发光式、电化学式或氮氧化物分析仪。范围：0%~0.05%;最小刻度：0.001%。

C.3 试验条件
使用500W以上功率。

C.4 试验状态
按5.1所给状态。

C.5 试验方法
使用氮氧化物分析仪在距离灶具5cm处进行取样读数

C.6 等级评价
根据计算所得CNOX(a=1)值，与表C.1比较，确定产品氮氧化物排放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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